
宜蘭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113年 2月份會議紀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113年 2月 2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

地點：本府202會議室

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會議簽到簿）

主持人：林副召集人茂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怡琤 

壹、主持人致詞：略

貳、報告事項

  一、宜蘭縣道安會報會議決議事項繼續列管案件

    （一）列管案件編號1：部分縣內橋梁養護機關未完成110及 111年度應維

修橋梁修復作業。

決定：

1、金斗公橋修繕工程已於112年 12月 26日開工，同意解除列管。

2、另有關梗枋舊橋拆除工程部分，請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

局頭城工務段協助優先審查管線單位所提遷移管線附掛省道台 2

線梗枋橋之申請，後續亦請頭城鎮公所儘速辦理完成。

（二）列管案件編號2：為辦理交通部無號誌路口設置「停」標字(誌)設施

改善計畫專案，請本縣轄內各路權機關盤點轄管道路(省道除外)支道

未劃設「停」或「讓」標誌(標線)無號誌路口地點與數量並續辦理劃

設。

       決定：請各路權單位務必依訂定期限內儘速改善完成。

（三）列管案件編號3：消防局列管本縣轄內狹小巷道劃設禁制標誌、標線

辦理情形。

      決定：請各路權單位務必依訂定期限內儘速改善完成。

（四）列管案件編號4：請本縣各路權機關全面檢視所轄道路分隔島缺口存

廢及其配套之交通安全管制措施是否完善，以避免用路人誤闖橫越道

路發生交通事故。

      決定：請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頭城工務段於下（3）月會

議報告轄管12處缺口處之存廢及相關配套維護交通安全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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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列管案件編號5：請本府交通處與交通部公路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頭

城工務段針對 14處路口進行現場會勘，研議中央分隔島可行改善方

案。

      決定：有關編號5路段（純精路/復興路）已改善完成，同意解除列

管，另有關編號1~4路段，請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

頭城工務段依編號3路段（純精路/中山路）科技執法蒐集之

違規態樣資訊，整體評估後，於113年 5月份會議報告後續尚

需改善措施。

  二、本縣交通事故統計分析

      顧問意見：

      （一）羅東鎮中山路二段與中山路二段2巷口事故案，建議檢討全紅、黃

燈時間及路口視距等問題，並增設速限標誌。

      （二）三星鄉人和六路與雙和一路路口事故案，建議將讓路線改為停字標

誌，並設置速限及慢字標誌。

      （三）三星鄉大德路三段與照林路三段路口事故案，建議增設「停車再

開」標誌，並設置速限標誌。

      決定：

    （一）改善完成之案件，同意解除列管；尚未完成之案件，請儘速改善並

函復本府。

    （二）請各路權單位依顧問建議納入改善，以維用路人行車安全。

  三、宜蘭縣路平專案推動情形報告   

      決定：請各路權單位依期限內儘速辦理。

  四、113年 2月份縣轄重要道路目前進行各項道路工程施工路段及抽查交維設

      施情形報告

      決定：

     （一）已完工工程（編號108~37、112~03），同意解除列管。

   （二）本月交通安全維持計畫案計 2件，為「宜蘭縣蘇澳鎮慶安段自辦市

地重劃工程大同路雨水、汙水及側溝工程(新增蘇濱路二段、馬賽路

號誌工程)」、「宜蘭縣宜蘭市國榮路負郭路等汰換管線工程」，其

中「宜蘭縣宜蘭市國榮路負郭路等汰換管線工程」審查通過，本會

報授權業務單位確認施工主管單位修正交維計畫完備後，准予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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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三）請各施工主管單位確實依「宜蘭縣道路工程施工交通維持計畫審查

作業要點」提送交維計畫，並落實加強巡查。另請督促所屬承包廠

商仍須每日檢視施工路段之各項交通安全防護設施是否完備，落實

交通維持作為，工程完備時，應立即恢復相關標誌標線，俾維施工

路段行車安全。另請路權機關確實依核定之交維計畫督導及查核，

務要求施工單位依計畫落實執行。

   （四）當工程交維計畫執行困難時，請各單位務依規定重新修正交維計畫

書，並送本府審查通過後，方能施作，以維護用路人安全。

   （五）有關稽查工程報告，請各路權單位依期程順序報告，各路權單位稽

查轄區施工中之工程報告內容（不限於當月份抽查內容），請於113

年 3月15日前送本會報彙辦。   

月份 報告單位 備註

3 頭城工務段、員山鄉公所、壯圍鄉公所、羅東鎮公所

參、提案報告：

    案由：部分縣內橋梁養護機關未完成112年度應檢測、維修作業。

    決定：請未完成之公所（頭城鎮公所、壯圍鄉公所及羅東鎮公所）儘速辦理，

本案持續列管。

肆、臨時動議：

案由：為檢視本縣緊急救護機制，請本府衛生局針對本府 112年 1至 11月

份30日內死亡事故82件造成88人死亡相關救護情形報告。

決定：請本府衛生局於下（3）月會報說明緊急救護情形及相關精進作為。

伍、散會：下午2時4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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